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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 

政务院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谢觉哉部长在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的报告，说明一年多以来全国各地在巩固

人民民主专政、推进民主政权建设的工作上，是有很大成绩的，今后还须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好足以团结各界

人民共同进行工作的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为此，本院特作如下指示： 

  一、各级人民政府必须依照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的规定，按期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其中大城市每年至少须

开会三次，县至少须开会两次。此外，为了解决某一个专门的问题，并应召开简短的临时会议。 

  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及其行政会议，亦应按照各级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的规定，建立经常的会议制度。 

  二、各级人民政府的一切重大工作，应向各该级人民代表会议提出报告，并在代表会议上进行讨论与审查。一切重大

问题应经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 

  三、凡尚未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县、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应积极创造条件，以便迅速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

权。 

  四、十万入口以上的城市，应按照组织通则，于今年内普遍召开区的人民代表会议，并成立区级人民政府。 

  五、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应酌量调整区、乡（行政村）行政区划，缩小区、乡行政范围，以便利人民管理政权，

密切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充分发挥人民政权的基层组织的作用，并提高行政效率。 

  六、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认真地推行民族区域自治，适时地建立民族自治机

构。 

  七、各级人民政府应责成所属民政部门注意检查督促所属下级人民政府，按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经常加以检

查，将情况定期报告上级。 

  各大行政区及中央直属省、市民政部门，应将上述各项情况于今年五月底十月底分两次报告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 

  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根据一九五一年五月五日 

  《人民日报》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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